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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 
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 

小組委員會 
 

跟進 2005年 11月 22日的會議  
 
 
  政府當局已應委員的要求，提供一份 2004年 4月 7日的新聞剪

報 (只備中文本 )。該份剪報關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(下稱 “人
大常委會 ”)副秘書長喬曉陽先生在 2004年 4月 6日人大常委會公布關於

《基本法》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後舉行的記者會。梁愛

詩女士在 2005年 11月 22日會議上提述的有關部分，已在旁邊用線標明。 
 
2.  政府當局表示已得到《大公報》同意向議員發出該份剪報。  
 
 

小組委員會秘書  
 
 
 
 

(馬朱雪履女士 ) 
連附件  
副本致：  法律顧問  
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






